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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

2020-057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201229号）所附《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已会同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回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

反馈意见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

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

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项， 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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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23,939,76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31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7年7月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67号）核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大参林”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首次公开发行40,010,

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于2017年7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00,010,000股。

本次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本次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为柯云峰、柯

金龙、柯康保、柯舟、刘景荣、宋茗、梁小玲、邹朝珠、王春婵、明晓晖、黄卫、陈杰、柯秀容、广

州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联耘投资” ）、广州智威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智威投资” ）、广州鼎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广州鼎业投资” ）、广州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广州拓宏投资” ），其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23,939,76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79.83%，将于2020年

7月31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完成后，总股本为400,01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40,01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60,000,000股。

2、2018年7月31日， 锁定期为十二个月的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共计24,141,

177股上市流通，持有上述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分别为天津鼎晖嘉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杭州长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春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总股本为400,01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4,151,

177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35,858,823股。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披露的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8-047）。

3、2019年5月24日， 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0,

01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共转增120,003,000股，本次

分配后总股本为520,013,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3,396,530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436,616,470股。

4、2020年1月17日， 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可转债

（以下简称“参林转债” ）正式停止交易，本次“参林转债” 转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546,950,545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10,334,075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36,

616,470股。

5、2020年6月11日， 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46,

950,545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股，共转增109,390,109股，本次

分配后总股本为656,340,654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32,400,890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523,939,764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

股东作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1、公司自然人股东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柯舟、邹朝珠、梁小玲、王春婵、柯秀容、刘

景荣、宋茗、陈杰、明晓晖、黄卫承诺：自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在上述

锁定期满后12个月内，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各自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20%，在上述锁定期满后的第13至24个月内，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减持公司股

票数量不超过其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公司上市后

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及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将相应进行调整）。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12个月内，柯舟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的第13至24个月内， 柯舟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10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如

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

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2、公司股东广州拓宏投资、广州鼎业投资、广州联耘投资、广州智威投资承诺：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刘景荣承诺：三十六个月的

承诺期满后，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4、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刘景荣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放弃履行本承诺。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上述有限售条件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大参林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

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核查意

见出具之日，大参林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信建投证券对大参林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23,939,764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31日；

3、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位：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柯金龙 140,388,802 21.39% 140,388,802 0

2 柯云峰 140,388,801 21.39% 140,388,801 0

3 柯康保 109,500,800 16.68% 109,500,800 0

4 柯舟 28,080,000 4.28% 28,080,000 0

5 刘景荣 14,617,325 2.23% 14,617,325 0

6 宋茗 13,214,448 2.01% 13,214,448 0

7 梁小玲 12,402,936 1.89% 12,402,936 0

8 邹朝珠 11,672,294 1.78% 11,672,294 0

9 王春婵 11,232,000 1.71% 11,232,000 0

10 明晓晖 7,356,960 1.12% 7,356,960 0

11 黄卫 6,579,144 1.00% 6,579,144 0

12 陈杰 6,042,254 0.92% 6,042,254 0

13 柯秀容 5,616,000 0.86% 5,616,000 0

14 广州联耘投资 4,212,000 0.64% 4,212,000 0

15 广州智威投资 4,212,000 0.64% 4,212,000 0

16 广州鼎业投资 4,212,000 0.64% 4,212,000 0

17 广州拓宏投资 4,212,000 0.64% 4,212,000 0

合计 523,939,764 79.83% 523,939,764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6,848,000 -16,848,00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07,091,764 -507,091,764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23,939,764 -523,939,764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132,400,890 +523,939,764 656,340,65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32,400,890 +523,939,764 656,340,654

股份总额 656,340,654 0 656,340,654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087

证券简称：甘李药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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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药品

GMP

符合性

检查结果的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李药业” 或“公司” ）收到北京市药品监

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结果的通知》。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GMP认证相关信息

药品名称：门冬胰岛素（原料药）、门冬胰岛素注射液（非最终灭菌产品）

企业名称：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南凤西一路8号

认证范围：门冬胰岛素（原料药）、门冬胰岛素注射液（非最终灭菌产品）

核查结论：本次检查结果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标准

上述认证项目是在原有厂房、设备情况下的增加品种认证，未投入资金。

二、生产车间/生产线、计划生产品种及设计产能

序号 生产车间/生产线名称 年产能 代表品种 类别/适应症

1

原料药 3.5吨

重组甘精胰岛素 降糖药

2 重组赖脯胰岛素 降糖药

3 门冬胰岛素 降糖药

4

小容量注射剂 9,000万支

重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需要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

5 重组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治疗需要用胰岛素维持血糖稳

态的糖尿病

6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合注射液（25R）

适用于需要胰岛素治疗的糖尿

病

7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治疗糖尿病

三、主要产品市场情况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主要生产厂家 市场同类产品情况

1 门冬胰岛素 原料药 - 诺和诺德公司（NOVO�

NORDISK�

COMPANY）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在全球市场该产品只有诺

和诺德一家生产。 2019年诺和诺德门冬胰岛素

（注射液及预填充）中国销售共计17.53亿元。

2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剂 3m�l:300IU

注：数据来源为诺和诺德2019年年度报告。

四、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门冬胰岛素（原料药）、门冬胰岛素注射液（非最终灭菌产品）为原有车间增加品

种认证。 本次《关于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结果的通知》的获得，表明公司相关生产线满足

GMP要求，将有利于公司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的能力，以满足市场需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各类投产后的药品未来的具体销

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087

证券简称：甘李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18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媒体报道简述

近日，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李药业” 或“公司” ）于2020年7月21日

披露《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人事变动引发了一系列媒

体的关注，公司关注到相关报道后进行了认真核实，为了避免对投资者造成误导，现予以澄

清说明。

二、澄清声明

现对相关报道提出的有关质疑，具体说明如下：

（一）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相关说明

该情况系三位高级管理人员—甘忠如先生、王大梅女士、宁军军先生职位优化调整。甘

忠如先生、王大梅女士、宁军军先生分别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

辞职后，甘忠如先生仍然担任公司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王大梅女士仍担任公司董事，宁军军先生仍在公司财务部从事财务管理工作。

上述三位高级管理人员辞任后，并未离开公司，仍在公司任职，甘忠如先生将更加专注

于公司的战略布局。 作为公司重组胰岛素类产品研发及生产的核心技术人员，此次职务优

化调整后，甘忠如先生和王大梅女士将更加专注于带领研发团队全身心投入公司的新产品

研发和技术创新工作。 宁军军先生仍然负责公司财务部门的管理工作，工作内容没有发生

实质性变化。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二）关于辞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甘忠如先生直接持股31.54%，通过北京旭特宏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特宏

达” ）间接控制8.46%，合计控制公司总股本的40.00%。王大梅女士通过旭特宏达间接持股

份额约0.41%，宁军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甘忠如先生在《招股说明书》中公开承诺：自甘李药

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所持

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股东旭特宏达在《招股说明书》中

公开承诺：自甘李药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本次发

行前所持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辞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后，甘忠如先生和王大梅女士仍然担任公司的董事，同样需要

遵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中关于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减持限制。

（三）关于高管团队建设理念的说明

公司内部对于人事任免有一套完整和规范的管理制度，本次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

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也符合公司内部对于人才培养、人才选拔的战略性考虑。

医药上市公司高管年轻化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是企业在战略升级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甘李药业本着“国际化” 的理念，着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富有活力、有效配置、能打硬仗的

管理层，本次的高级管理团队符合公司长期以来的人才战略和国际化发展目标。

三、其他提示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态的发展，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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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31,614,619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8月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168号”《关于核准华扬联众数字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华扬联众”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0,000,000

股，总股本为160,000,000股，并于2017年8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股东为苏同、姜香蕊、上海

华扬联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7年8月2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160,000,000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0,000,000股。

2018年4月，公司实施完成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向125名激励对象授予4,359,050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增至164,359,05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124,359,

05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0,000,000股。

2018年6月，公司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当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的公司

总股本164,359,0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230,102,67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

为174,102,67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56,000,000股。

2018年8月，公司股东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南海创新（天

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方富海（芜湖）二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深圳市世纪凯旋科技有限公司、金卓恒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搜狐互联网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千橡网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包锦

堂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并未使总股本发生改变，依然为230,102,67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137,717,

28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92,385,381股。

2019年4月，公司完成了回购注销已离职对象陈牧川、马译斐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2,560股，公司总股本减至230,060,11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137,674,72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2,385,381股。

2019年6月，公司实施完成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工作，向54名激励

对象授予1,014,450股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增至231,074,560股，其中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变为138,689,17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2,385,381股。

2019年7月，公司完成了回购注销张泉、李奕、钟孝益3人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52,764股，公司总股本减至231,021,796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138,636,41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2,385,381股。

2019年7月，公司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的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工作，此次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合计2,399,672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并未使总股本发生改变，依然为231,021,796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136,236,74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94,785,053股。

2020年5月，公司完成了回购注销MADELYN� LORRAINE� FITZPATRICK、江元、

张伟、高爽、赵灵彦5人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1,994股，公司总股本减

至230,939,802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136,154,74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4,785,053股。

此外；2020年4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回购注销陈盟

官、李诚、邱博涵、陈洋、朱茜、谭辉宁6人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08,

246股， 实施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减至230,831,556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136,046,50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4,785,053股。 此次回购注销尚未办理完成。

2020年4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业绩指标未达到《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所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限制

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 根据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117名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

的已授予但未解锁部分股票合计1,750,917股，以及对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48

名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已授予但未解锁部分股票合计465,025股进行回购注销。

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至228,615,614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133,830,

56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4,785,053股。 此次回购注销尚未办理完成。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有关承

诺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苏同及其一致行动人姜香蕊（系苏同母亲）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亦不由公司回购该

等股份；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公

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应相应调整），或

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其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

此外，苏同还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上海华扬联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

苏同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姜香蕊作为公司董事承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25%，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海华扬联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亦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公司上市后6个月

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应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

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

截至目前，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8月3日。

2、本次解除限售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131,614,619股，占总股本的56.9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3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股数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苏同 65,807,311 28.50% 65,807,311 0

2 姜香蕊 39,484,385 17.10% 39,484,385 0

3 上海华扬联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6,322,923 11.40% 26,322,923 0

合计 131,614,619 56.99% 131,614,619 0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6,154,749 58.96% -131,614,619 4,540,130 1.97%

1、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26,322,923 11.40% -26,322,923 0 0%

2、境内自然人持股 109,831,826 47.56% -105,291,696 4,540,130 1.9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4,785,053 41.04% 131,614,619 226,399,672 98.03%

股份总数 230,939,802 100.00% 0 230,939,802 100.00%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七、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相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规定，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

荐机构同意华扬联众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

八、上市公告附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491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

2020-052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广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海岛）镇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PPP

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2020年6月发布的《湛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岛）镇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PPP

项目社会资本方采购》，公司、广州市公用事业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成员方）、广东

新大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员方）联合体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岛）镇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PPP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其中公司负责项目投融资及施工总承包工

作，在项目中所占股份比例为77.67%；广州市公用事业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项目

投资及勘察设计工作，在项目中所占股份比例为0.11%；广东新大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项目的投资、设备供货、运营及移交工作，在项目中所占股份比例为22.22%。

近日公司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签署了《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海岛）镇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PPP项目合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相关主体概况

1、甲方主体：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甲方” ）

2、乙方主体：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牵头人）、广州市公用事

业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成员方）、广东新大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员方）联合

体（以下简称“乙方” ）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岛）镇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PPP项目

2、项目采购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

3、项目总投资：59,701.40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47,929.8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6,

015.35万元，基本预备费2,697.25万元，建设期利息2,945.41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13.59万

元。

4、合作范围及合作期限：本PPP项目的具体运作模式为DBFOT（设计-建设-融资-运

营-移交）。 合作期限22年，其中建设期不超过2年，运营期20年。

5、项目内容：项目实施范围覆盖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4个建制镇（硇洲镇、民安街

道、东山镇、东简街道）和285个自然村，计划建设4个建制镇3座污水处理厂及服务于四个

污水厂（包括位于东简镇内已建的水洋污水处理厂） 的收集污水管网与285个自然村的

277座污水处理站及污水收集管网。

三、合同双方的主要权利及义务：

1、本项目所需建设用地由区管委会相关部门负责提供，乙方无偿使用，甲方应协助乙

方办理相关手续。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临时用地，由甲方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手续，临时用地

所涉及的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纳入项目总投资；

2、甲方负责协调本项目勘察和设计文件的相关报批手续，具体报批工作及相关评审审

查费用由乙方负责，相关费用纳入项目总投资；

3、乙方应根据本协议、项目招标文件确定的内容以及本项目设计文件，在开工前向甲

方提交详细的建设方案并根据该工程建设方案进行建设管理；

4、乙方应建立健全适应本项目施工的安全管理机构、安全工作体系和安全管理制度。

乙方应定期对本项目施工单位是否按照劳动、安全、卫生法律法规在工程施工中设置足够

的安全设备、劳动防护设施等进行检查；乙方应对所发生的任何劳动、安全、卫生等施工负

责。

5、甲方代表有权在不影响工程施工的前提下，对乙方工程建设的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以确认工程建设符合本协议规定的进度和质量要求。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为公司后续PPP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经验，对公司

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1、在本项目合作期限内，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

2、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756

证券简称：中山金马 公告编号：

2020-070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英文名称

及英文简称完成备案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英文名称及英文简称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英文名称由 “Golden� Horse�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变更为 “Jinma�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英文简称由“Golden� Horse” 变更为“Jinma�

Rides”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就上述变更英文名称事宜完成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登记手续。此外，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公司英文简称将自2020年7月28日起由 “Golden� Horse” 变更为

“Jinma� Rides” 。

公司中文名称、中文简称及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300756

证券简称：中山金马 公告编号：

2020-069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暨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

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1人已离职，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5.40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此外，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2020年6月16日实施完毕，以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办结后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20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4股，共转增股本2,913.32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

公告。 上述事项办结后，公司总股本由7,288.70万股变更为10,196.62万股,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7,288.7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10,196.62万元。

近日，公司就上述注册资本变更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山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二、新营业执照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682315701

2、名称：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三路5号

5、法定代表人：邓志毅

6、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零壹佰玖拾陆万陆仟贰佰元

7、成立日期：2007年11月20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开发：高科技娱乐产品；开发、制造、安装、改造、维修、销售：游艺机、游乐

设施、电子游戏机、模拟机、玻璃钢制品、电子产品；数字动漫制作，动漫及衍生产品设计服

务；承接游乐场的规划、设计、安装及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三、备查文件

1、《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49

证券简称：紫光国微 公告编号：

2020-058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7月24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7月27日下午14:00在北京市海淀

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紫光展厅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经半数

以上董事推举，现场会议由刁石京先生主持。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

董事7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

案》。

鉴于刁石京先生已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同意选举马道杰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附件：个人简历

马道杰先生：1964年8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工商管理博士，高级工程

师，2004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曾任中国联通广西分公司副

总经理；联通华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翼电信终端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电信移

动终端管理中心总经理；中国电信集团工会副主席；联想集团副总裁，MBG中国业务常务

副总裁。 2017年12月起历任公司常务副总裁、总裁、副董事长兼总裁，2020年7月起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马道杰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2049

证券简称：紫光国微 公告编号：

2020-057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7月24日收到刁

石京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刁石京先生因工作需要，决定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刁石京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后，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刁石京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及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已于2020年7

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选举马道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董事

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将尽快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刁石京先生在任职董事长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董事长辞职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28日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

2020-090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7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叠桥路456弄116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2,398,24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22,398,2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076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4.07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梁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陈卫先生、独立董事袁彬先生、王怀芳先生

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王晓明先生、监事方祺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

了本次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韩钟伟先生，副总经理冯苏宁先生出席了本

次会议；公司总经理陈卫先生，副总经理齐晓东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320,980,746 99.5603 1,413,346 0.4383 4,150 0.0014

普通股合计 320,980,746 99.5603 1,413,346 0.4383 4,150 0.001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320,980,746 99.5603 1,413,346 0.4383 4,150 0.0014

普通股合计 320,980,746 99.5603 1,413,346 0.4383 4,150 0.0014

3、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320,980,746 99.5603 1,413,346 0.4383 4,150 0.0014

普通股合计 320,980,746 99.5603 1,413,346 0.4383 4,150 0.001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19,804,604 93.3206 1,413,346 6.6597 4,150 0.0197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 （二次修订

稿）的议案

19,804,604 93.3206 1,413,346 6.6597 4,150 0.0197

3

关于调整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19,804,604 93.3206 1,413,346 6.6597 4,150 0.01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第1、2、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项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宋方成、南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490

证券简称：鹏欣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53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鉴于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指标未达到《鹏欣

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该指标已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核准），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及《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

规定，公司现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合计2,88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2,880,000 2,880,000 2020年7月30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及公司2017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授权， 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合计2,88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临2020-020）、《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临2020-029）， 于2020年5月

22日披露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0-035）。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0年5月23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临2020-036）。 自2020年5月23日起45天内，公司未接到相关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提

供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以

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层面未达到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因此将对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约定，公司

有权回购注销有关股权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10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880,000股；本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开设

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2,880,000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按照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将于 2020年7月30日

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37,062,851 24.24% -2,880,000 534,182,851 24.1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678,704,228 75.76% 0 1,678,704,228 75.86%

三、股份总数 2,215,767,079 100% -2,880,000 2,212,887,079 1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

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

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

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事项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注销条件；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并履行了现阶段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对象、数量、价格及注销

日期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授予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

和股份注销登记相关手续。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